
江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





无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承诺书

致江西省人民医院：

我单位（本人）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

施条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投标人参与项目名称: (项目编

号: )的投标。就本次投标，我单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如

下:

(一)不组织、不参与任何串通投标的行为;

(二)绝不以他人名义投标，不组织、不参与以其他弄虚作假的方

式参加投标的行为;

(三)绝不出让或出租资格、资质证书参加投标，不组织、不参与

类似违法违规行为。

(四)积极主动地协助、接受相关部门调查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我单位（本人）对以上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和履约性负责，如有违

诺，将自愿接受行政监督部门对此作出的取消投标资格或清出市场、

记入不良行为记录等处罚。如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有上述行为，同意作

无效标处理;若中标之后发现有上述行为的，同意取消中标资格，给

招标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在接受违法违规行为调查期

间，同意暂停我公司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参与依法必须进行采购的项目

的投标资格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名称（单位公章）：

或自然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

